
 

第 3/2016/DLIC 通告  

豁免征收工业准照费用  

 

根据第 9/2016 号行政法規，由 2016 年 4 月 6 日起豁免

征收 3 月 22 日第 11/99/M 号法令第 18 条第 1 款规定的发出

或补发工业准照的费用。  

如有任何查询，请于办公时间内联络本局牌照暨消费税

处陈小姐（电话：8597 2392）。  

 

局长  

戴建业  

二零一六年四月五日  

 


